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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上海、广州等

大城市开始调整旧城核心区内工业用地，产生成规模的

工业遗存。此后，全国陆续进行成规模的工业遗存再利

用。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大量城市先后进入工业

化后期，原有生产功能陆续退出，产生大量工业遗存。

如今，在城市空间资源局限的背景下，这些城市工业

遗存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空间资源。本文分析我国工业

遗存再利用历程，总结我国工业遗存再利用的各阶段特

征，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我国工业遗存再利用的发展脉

络，再利用过程中的不足，为未来空间规划背景下我国

工业遗存的再利用引导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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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工业遗存概况

自近代开埠以来，中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导致城

市内大量工业设施的涌现。随着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

工业设施数量不断增长。据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工业化

进程报告（1995-2010）》指出，2010年后中国已进入

工业化后期，部分大城市已进入后工业时期。在产业升

级转型的要求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工业设施将持续退出

生产。这些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及

用地停止生产相关功能就形成了工业遗存[1]。这些工业

遗存除了作为土地资源使用外，部分遗存还具有一定文

化价值，同时部分生产活动造成的污染也对其再利用产

生限制。

我国城市工业遗存分布广泛，经历了近百年的工业

发展，产业设施遍布全国各个区域。随着我国产业升级

与转型，从珠三角制造基地到东北老工业基地，从东部

沿海城市到三线建设时期发展的城市，均产生了大量的

工业遗存。从城市范围来看，许多城市从中心区街坊至

郊区，从河道两岸到矿山周边均分布着大量工业遗存。

工业遗存是城市发展重要的存量空间资源，如上海世博

会址、北京朝阳商务区等都在工业遗存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尤其是在国土空间严格管控城市扩张的背景下，工

业遗存将在未来城市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工业遗存再利用历程

20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就

已经开始调整旧城核心区内的产业用地，产生成规模的

工业遗存，开始了我国工业遗存的再利用历程。期间随

着城市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变革，其再利用特征不断发生

变化，依据工业遗存的再利用目标、再利用引导政策、

再利用功能特征、对污染与历史文化关注等方面的特

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80年代——政府主导时期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北京、上

海、广州等大城市转变发展思路，从工业发展转向建设

多功能的经济中心。政府将工业从中心区迁出，为商务

功能的发展提供空间。同时，也对中心区内的污染扰民

企业进行搬迁，以改善中心区环境，优化土地利用结

构。在政策引导方面，由于这一时期工业用地均为划拨

用地，缺乏退出机制，需由政府主导统筹工业遗存的调

整再利用。政府通过成立相应机构、出台相应政策协调

工业遗存的相关主体，保证工业遗存再利用调整资金，

提高工业遗存土地的再利用效率。例如，北京颁布《关

于对污染扰民企业搬迁实行优惠政策的通知》，通过政

策促进工业遗存再利用。

由于这一阶段再利用由政府主导，再利用规模较

小，如上海进行了约2平方公里的工业遗存再利用，且

大多为点状零散分布的生产点，空间集中在核心区内。

在再利用功能方面，腾退中心区占据良好区位的产业用

地，将区位良好的工业遗存利用为商务等服务产业功

能；将占用住宅、公寓、学校的工业遗存，恢复原先功

能[2]。这一阶段仅将工业遗存视为一般的空间资源，历

史文化保护意识薄弱；同时污染治理局限在废水、废渣

等明显污染的清理，对于土壤、地下水等隐藏的污染缺

乏治理。

（二）1990年代——房地产开发主导时期

这一时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展目标进一步明

确，开始推动中心城区工业遗存转型，大力发展高科技

产业、第三产业与房地产业。以北京为例，《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提出调整产业结构与用地布局，促进高新

技术和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将朝阳门附近的旧工业区再

利用为北京商务中心区。在政策引导方面，1988年我国

修订《土地管理法》，开始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制度，

为90年代的工业遗存的再利用提供了制度基础。1994年

我国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级差地租使中心城区原

工业用地进行再开发价值潜力巨大。90年代后期，随着

国企改革的全面推进，政府允许国有企业将其占用的划

拨土地通过批租、联建、租赁等协商形式进行房地产开

发。90年代经济与土地制度转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工

业遗存再利用。

这一阶段工业遗存再利用规模进一步扩大，空间也

从原先核心区继续向外扩展。再利用规模不断增大，仅

1993至2000年间，北京就进行了近3000处工业遗存的

再利[3]。上海期间进行了约8平方公里的工业遗存再利

用[4]。在再利用功能方面，部分工业遗存在在政府主导

下再利用为科技研发与商务办公等功能。如北京朝阳区

面积约3平方公里的工业遗存在1993年规划为商务区，

逐步进行再利用。部分工业遗存结合旧区改造再利用为

市政基础设施与住宅等。整体来看，这一阶段再利用功

能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如北京75%工业遗存再利用为

居住用地[3]，上海再利用为居住的比例也近60%，主要原

因是当时土地进行再利用的制度政策不完善，在协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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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的形式下，工业遗存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再利用成本大

大降低，同时住房改革推动住房需求激增，大量工业遗

存纷纷进行房地产开发。这一阶段上海苏州河地区开始

出现仓库厂房的艺术化利用，工业遗存的文化价值逐渐

被艺术群体挖掘，但社会层面仍然缺乏共识；此外，对

于潜在污染的防治依然缺乏重视。

（三）2001-2010年，产业升级引导时期

这一时期，我国城市产业加速发展，大城市向工业

化后期发展，开始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产生大量工业遗

存，并引导其再利用为新型产业集聚区。同时伴随着人

口的不断集聚，城市对住宅、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

需求不断提升，推动着工业遗存的再利用。例如，2001

年《上海工业布局“十五”（2001-2005）战略发展计

划》计划调整中心城区40%的工业用地，发展服务业与

房地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加

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停重污染的产业，疏散中心城

区传统制造业，不断扩大第三产业规模。这一阶段工业

遗存再利用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产业升级与城市扩张的需

求。

再利用政策制度方面，为避免国有土地价值流失，

政府开始严格控制工业用地转变用途性质。1999年，我

国开始建立土地“招拍挂”的出让制度，2002年我国出

台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和《协

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一系列政策，明确了经

营性用地必须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工业遗

存进行商业、居住等盈利性再利用的政策更加规范。严

格控制产业用地变更性质的政策虽然避免了土地价值流

失，但也大大降低了各方参与其再利用的积极性，使

许多工业遗存持续处于闲置状态。而在产业升级要求

的推动下，政府先后出台鼓励在工业遗存基础上发展

新兴产业的短期政策[6]。2005年上海率先出台《上海市

“十一五”创意产业发展规划》，鼓励工业遗存发展创

意产业，并开始“创意产业集聚区”授牌；2008年3月

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

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提出“在土地用途和使用权人不

变更的前提下，积极支持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的单位利

用工业、仓储用房等存量资源发展创意产业等现代服务

业”。但这阶段对于工业遗存等用地仅考虑其向盈利性

功能转变的政策，对其转变为公益性的公共设施缺乏政

策考虑。

这一阶段工业遗存再利用规模继续扩大。从全国层

面来看，除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许多城市也开始

进行大规模的工业遗存再利用。如重庆2002年启动内环

线以内的企业搬迁再利用工作，至2010年上百家污染企

业进行搬迁改造[7]。从城市层面来看，上海这一阶段有

约30平方公里的工业遗存进行再利用，包括大规模的成

片工业遗存；再利用空间扩展到外环线周边。再利用功

能方面，城市的产业升级推动着工业遗存再利用为科技

研发、产业服务等新型产业用地；同时城市对商务办公

与公共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大规模的工业遗存再利用

为商务中心和商业中心等功能。产业升级与房地产开发

共同构成工业遗存再利用的主导方式。此外，在创意产

业等短期政策的引导下，许多工业遗存再利用为创意产

业园。

在民间自发的工业遗存保护行动的推动下，政府开

始注重工业遗存的历史文化保护，但仅针对具有较高文

物价值的工业遗存，保护覆盖面较小，大多数工业遗存

再利用中均采取推倒重建的方式，文脉破坏严重。同时

在相关事件的促发下，这一阶段开始逐步意识到水土中

潜在的污染治理问题。

（四）2010年至今——引领城市转型时期

此时，我国重要经济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8]，部分

城市甚至进入了后工业时期，许多城市转型发展，工业

占开始下降，服务业比例上升。经济转型引领着社会、

空间等方面的整体转型。同时，在城市空间发展压力巨

大的情况下，政府开始严格管控城市空间扩张。2013年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城市规划从扩张性规划转向限

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 [9]。在城市空间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大规模产生的工业遗存将成为城市进一

步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如2010年《上海市工业

区发展“十二五”规划》则提出加快产业区块外、规划

建设区内195平方公里产业用地的再利用，引导其在利

用为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及创意产业以及城市公共服务

等功能。北京“十二五”规划提出抓住首钢、焦化厂等

工业搬迁调整的契机，依托产业遗留空间资源，发展文

化创意产业、总部基地、研发服务业等。

在相关政策方面，2014年初，国土资源部出台《节

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明确提出城镇用地不得突破规

模，鼓励对城镇低效、废弃土地进行再开发，促进土地

集约利用。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进入空间

规划时代，严格的用地管控使存量工业用地成为城市进

一步发展重要资源。2020年，发改委等五部门印发《推

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提出工业

遗产认定、保护、利用的要求，制定工业遗产与新时代

社会文化生活相融的政策建议。

这一阶段，我国城市处于产业与空间转型的关键时

期，城市土地资源紧缺，工业遗存成为发展新型战略产

业与建设城市公共设施的重要资源。再利用规模不断增

大，空间分布不断向外扩张。如上海进行宝钢等近郊

工业基地的转型再利用。在再利用功能方面注重城市转

型，推进其再利用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

创意产业，再利用功能与城市功能的融合发展，注重工

业遗存再利用在城市公共设施发展中的潜力。对于工业

遗存的历史价值的保护开始成为学界与政府管理的共

识，不断出台相应规范与名录，抢救濒危工业遗产。同

时对于产业遗存污染治理的意识明显提升，如2011年颁

布了《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对污染场地

的污染风险评估与治理流程做出规定，面向社会征求相

关意见。2016年12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

行）》审议通过，2017年月1日正式施行。
三、我国城市工业遗存再利用发展特征

我国城市工业遗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经历上述

四个阶段，再利用方式随着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政策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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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阶段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纵观这四个阶段的工业

遗存再利用，我国工业遗存再利用表现出以下发展特

征。

（一）规模不断变大，空间不断扩张

我国城市工业遗存再利用的规模不断变大，工业

遗存再利用的空间分布不断扩张，以上海市为例（图

1），空间不断外延，规模不断扩大。工业遗存再利用

规模不断变大，标志着产业调整的加速；工业遗存在城

市空间中的分布越来越广泛，预示着其与城市发展联系

越来越紧密。

（二）对其自身特点的关注不断深入

与其他类型存量资源相比，工业遗存具有自身独有

的特点。一方面，工业遗存是城市乃至整个社会发展脉

络的重要环节，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20世纪90年

代末，北京艺术家对“798”工厂进行保护性再利用，

这些自发的保护再利用行为使工业遗存的历史文化价

值逐渐被社会认可。2001年，大庆第一口油井成为首批

进入第五批“国保”名单的工业遗存，标志着社会对工

业遗存历史文化价值的普遍认可。2007年，“工业建筑

及附属物”成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不可移动文物中

的重要类别，开始了我国工业遗存相对系统的历史文化

保护。另一方面，对于工业遗存可能存在的污染也不断

重视，从防治散发污染事件的《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

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2004））到系统的

环境管理办法——《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

（2016），我国对工业遗存的污染治理的意识不断深

化。

（三）再利用方式从零散向系统化转变

我国工业遗存的再利用经历了从零散向系统化转变

的过程。早期见缝插针式的再利用没有将工业遗存与城

市整体发展需求相联系，缺乏合理的功能规划与时序引

导。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我国对工业遗存的价值认识

越来越深刻；再利用方式向系统化不断转变，工业遗存

与城市整体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具体表现在功能导

向与引导政策两方面。功能由被动性零散改造逐渐转向

系统的功能引导，融入城市功能格局，更具宏观性与整

体性；伴随土地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调整，不断优化产业

遗存再利用实践，形成可推广的政策，推动工业遗存再

利用与城市整体发展的融合。

四、总结

1980年代开始，我国就进行了工业遗存的再利用，

且再利用规模不断增大，空间分布不断扩张，对工业遗

存自身特点关注不断深入，再利用再利用方式向系统化

不断转变，再利用经验不断积累。随着我国城市发展阶

段的转变，工业遗存的再利用模式从相对单一发展目标

向多维度目标转变。除了满足房地产和商业商务开发的

需求外，工业遗存再利用越来越多的考虑社会、环境和

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将工业遗存转型为文化创

意产业基地、公共空间或社区公园等，满足居民的文化

娱乐需求，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工业遗存再利

用需要从多目标导向进行决策，以实现社会、经济、文

化和环境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工业遗存再利用在污染治理与

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未来工业遗存再

利用应该结合新时代下国土空间规划背景，结合增减挂

钩等政策，处理好存量工业遗存盘活与城市发展空间资

源的关系，处理好文化保护与污染防治等问题，推动工

业遗存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不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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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上海工业遗存再利用范围

资料来源 依据相关资料整理

海市为例（图 1），空间不断外延，规模不断扩大。工业遗存再利用规模不断变大，标志着

产业调整的加速；工业遗存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越来越广泛，预示着其与城市发展联系越来

越紧密。

图 1 上海工业遗存再利用范围

资料来源 依据相关资料整理

（二）对其自身特点的关注不断深入

与其他类型存量资源相比，工业遗存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一方面，工业遗存是城市乃

至整个社会发展脉络的重要环节，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上世纪 90 年代末，北京艺术

家对“798”工厂进行保护性再利用，这些自发的保护再利用行为使工业遗存的历史文化价

值逐渐被社会认可。2001 年，大庆第一口油井成为首批进入第五批“国保”名单的工业遗

存，标志着社会对工业遗存历史文化价值的普遍认可。2007年，“工业建筑及附属物”成为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不可移动文物中的重要类别，开始了我国工业遗存相对系统的历史文

化保护。另一方面，对于工业遗存可能存在的污染也不断重视，从防治散发污染事件的《关

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2004））到系统的环境管理办法——

《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2016），我国对工业遗存的污染治理的意识不断深化。

（三）再利用方式从零散向系统化转变

我国工业遗存的再利用经历了从零散向系统化转变的过程。早期见缝插针式的再利用没

有将工业遗存与城市整体发展需求相联系，缺乏合理的功能规划与时序引导。随着城市的不

断发展，我国对工业遗存的价值认识越来越深刻；再利用方式向系统化不断转变，工业遗存

与城市整体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具体表现在功能导向与引导政策两方面。功能由被动性

零散改造逐渐转向系统的功能引导，融入城市功能格局，更具宏观性与整体性；政策伴随土

地与产业政策的调整，不断优化产业遗存再利用政策实践，形成可推广的政策，推动工业遗

存再利用与城市整体发展的衔接。

四、总结

1980年代开始，我国就进行了工业遗存的再利用，且再利用规模不断增大，空间分布

不断扩张，对工业遗存自身特点关注不断深入，再利用再利用方式向系统化不断转变，再利


